
上海海洋大学统计工作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统计法》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条例》）、《教育

统计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和《上海市统计条例》（以下

简称《统计条例》）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 

（一）依照《统计法》《实施条例》《管理规定》和《统计条例》行

使统计调查权、统计报告权和统计监督权；构建形成“统一领导，分级负

责”的统计工作管理体系； 

（二）根据上级部门依法布置的统计任务及学校发展的需要，编制调

查计划，组织统计调查，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地提供统计数据； 

（三）对学校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、统计分析，提供统计资料和统

计咨询意见； 

（四）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，并按时做好归档工作。 

第三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

（一）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为学校的综合统计机构，负责学校的统

计工作，审核、上报和发布主要统计数据，并组织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； 

（二）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设综合统计员，各部、处、室等部门设

兼职统计员； 

（三）统计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不随意调动。兼职统计员的调动，

应当征得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的同意。统计人员应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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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知识，提高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。 

第四条  统计人员职责 

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教育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；统

计人员原则上由在编在岗人员担任； 

应当坚持实事求是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加强学习，对其负责搜集、审核、

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；组织实施

统计调查，应当就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、主要指标涵义和有关填

报要求等，向统计调查对象作出说明。 

（一）综合统计员 

1. 努力学习《统计法》《实施条例》《管理规定》和《统计条例》，

不断增强业务专业水平，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； 

2. 负责统一管理学校的统计报表和统计数据，并及时归档； 

3. 负责统一组织、协调各部门准确、及时地完成上级依法布置的统

计任务； 

4. 组织各部门统计人员，全面、系统地搜集、整理与学校发展有关

的基本统计资料； 

5. 开展统计研究与统计分析工作，对学校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供

领导参考； 

6. 指导各部门的统计业务，组织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建立起一支

工作责任心强、职业道德好、业务素质高的统计队伍； 

7. 考核各部门的统计工作，并形成具体的书面意见，供各部门兼职

统计人员年度考核作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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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兼职统计员 

1.准确及时地完成学校内外的统计报表和统计调查任务； 

2.设置本部门的统计台帐和原始记录（包括以电子信息的形式），搜

集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统计资料，管理本部门的统计报表和统计数据，建

立健全统计资料的交接、归档机制； 

3.依法有权向本部门或其它部门有关人员搜集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

统计资料，各有关人员有义务提供，不得拒报； 

4.开展可能的统计研究与统计分析工作。 

第五条 统计报表和统计数据的管理 

（一）各部门对外上报或引用基本统计数据，必须由统计员、部门负

责人签字、加盖部门公章，并报送副本，经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核准备

案； 

（二）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公布未经核准的统计数据； 

（三）对具有密级的统计资料，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泄露和遗

失； 

（四）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10 年，重要的汇总性统计资料

应当永久保存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六条 法律责任 

统计部门、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，如实搜集、报送统计资料，

不得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

实的统计资料，不得有其他违反《统计法》规定的行为。 

根据《统计法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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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的； 

（二）要求统计机构、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、人员伪造、篡改统计

资料的； 

（三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，造成统计资料毁损、灭失的； 

（四）违法公布统计资料的； 

（五）泄露国家秘密的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负责解

释。原《上海海洋大学统计工作办法》（沪海洋［2010］30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
